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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12月15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12月15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药谷二横路2号椰岛集团办公楼7层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12月15日

至2025年12月1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撤销监事会的议案 √

2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3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4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5 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

6 关于制定〈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

7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2025年11月28日，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分别审议通过上述相关议案，于2025年11月29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等指定媒体进行了披露。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2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2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

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

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

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238 *ST椰岛 2025/12/10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

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二)个人股东登记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受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还须持有代理人

本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三)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会议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会议，应持融资融券相关证券公司的营业执照复

印件、证券账户证明及其向投资者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投资者为个人的，还应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

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投资者为机构的,还应持本单位营业执照、参会人员身份证、单位法定代表人出

具的授权委托书。

(四)登记时间：2025年12月11日9:00一17:30(异地股东可发送邮件yedaohainan@163.com进行登

记)。

(五)登记地点：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药谷二横路2号椰岛集团办公楼董事会办公室。

(六)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复印件各一份。

六、其他事项

(一)本次会议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二)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药谷二横路2号椰岛集团办公楼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898-66532987�邮箱：yedaohainan@163.com

特此公告。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9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12月15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撤销监事会的议案

2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3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4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5 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6 关于制定〈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7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

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简称：*ST椰岛 证券代码：600238�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5-032号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5年11月25日向全体董事、监事通

过电子通讯等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 本次会议于2025年11月2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本次会议由段守奇董事长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撤销监事会的议案》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

期安排”以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5年修订）》等相关规定，为提升上市公司规范治理，切实保障中

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同意公司撤销监事会，不再设置监事会及监事，监事会的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行使，《监事会议事规则》相应废止。 但在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取消监事会事项之前，公司监事会仍将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监督职能，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5年修订）》等相关规定修订公司章程。

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详细请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5年修订）》《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修订本制度。

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详细请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5年修订）》《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修订本制度。

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详细请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5年修订）》《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修订本制度。

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详细请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5年修订）》《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修订本制度。

详细请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修订本制度。

详细请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司投资管理制度》。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相关规定修订本

制度。

详细请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内部管理制度〉的议案》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规定》等相关规

定修订本制度。

详细请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内部管理制度》。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详细请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根据《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详细请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详细请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详细请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融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详细请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司融资管理制度》。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光大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的议案》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求， 同意公司向光大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6,000万元， 贷款期限为1

年。 同意公司向贷款银行提供抵押物，抵押物为公司位于药谷的土地及厂房，具体如下：

1、土地面积：约11.49万平方米（土地性质：工业用地）；

2、厂房建筑面积：约5.04万平方米；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与银行签订本次贷款相关合同,并办理本次贷款抵押事项。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股东会的议案》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请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召开股东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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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2025年11月25日向全体监事通过电

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 本次会议于2025年11月2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表决方式

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郑晨霞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

期安排”以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5年修订）》等相关规定，为提升上市公司规范治理，切实保障中

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同意公司撤销监事会，不再设置监事会及监事，监事会的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行使，《监事会议事规则》相应废止。 但在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取消监事会事项之前，公司监事会仍将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监督职能，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11月28日

股票简称：*ST椰岛 股票代码：600238� � � � � � � � � � � � �编号：2025-034号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及

相关制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2024年7月1日生效实施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新《公司

法》 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 以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5年修订）》等相关规定，为提

升上市公司规范治理，切实保障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于2025年11月2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撤销监事会的议案》、《关

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并对《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等相关制度进行了修订，同时制定了《公司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

一、撤销监事会情况

为进一步精简监督机制，提高决策及运营效率，公司拟撤销监事会，不再设置监事会及监事，监事会

的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议事规则》 相应废止。 但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取消监事

会事项之前，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仍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监督职能，

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二、《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根据2024年7月1日生效实施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条款进行梳理并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披露的《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本次修改《公司章程》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

三、 相关制度修订与制定的情况

公司结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章程》的修订情况，同步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

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细则》《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投资管理制度》《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办法》《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内部管理制度》的部分条款。 同时制定了《对外担保管理制度》《会计

师事务所选聘制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融资

管理制度》。

上述拟修订和制定的制度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部分制度尚需公司股东

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8日

创金合信全球医药生物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暂停大额申购（含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1月2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创金合信全球医药生物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

基金简称 创金合信全球医药生物股票发起（QDII）

基金主代码 018155

基金管理人名称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创金合信全球

医药生物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合同》、《创金合信全球医药生物股票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招募说明书》等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5年12月1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5年12月1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1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的原

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创金合信全球医药生物股票发起（QDII）A 创金合信全球医药生物股票发起（QDII）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8155 018156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25年12月1日（含）起，投资人通

过本公司直销渠道（直销柜台及电子直销平台）和非直销渠道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下同）创金合信

全球医药生物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以下简称“本基金” ），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的申

购金额限制调整为10,000.00元。 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在本基金的累计申购金额大于10,000.00元的，基

金管理人有权拒绝超额部分的申请。

（2）以上大额交易限制按照A、C二类份额加总进行合并判断。

（3）关于恢复本基金上述业务的时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除另有公告外，在上述业务限制期间，本

基金的赎回等其他业务照常办理。

（4） 投资者可以登录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cjhxfund.com�或拨打创金合信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68-0666进行相关咨询。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

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29日

关于广发资管现金增利货币型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管理费适用费率调整及恢复的公告

一、管理费调整方案

基金名称

广发资管现金增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 ）

基金简称 广发资管现金增利货币

基金主代码 873001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广发资管现金增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

下简称“《资产管理合同》” ）、《广发资管现金增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

书》” ）

管理费下调起始日期 2025年11月28日

管理费恢复起始日期 2025年11月30日

调整原因

根据本集合计划 《资产管理合同》 和 《招募说明书》 中关于管理费的相关约定：“本集合计划管理费的适用费率

（M）按当日集合计划七日年化暂估收益率的大小来决定的。 一般情况下，本集合计划的管理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

资产净值的0.90%年费率计提。 如果以0.90%/年的管理费率计算的七日年化暂估收益率小于或等于2倍活期存款基

准利率，管理人将调整管理费率为0.25%/年，以降低每万份集合计划暂估净收益为负并引发销售机构交收透支的风

险，直至该类风险消除，管理人方可恢复计提0.90%/年的管理费率。 管理人应在费率调整后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

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因发生上述情况，故管理人于2025年11月28日将管理费调整为0.25%。2025年11月30

日，前述情况已消除，管理费恢复至0.90%。

注：本公告所述的“基金” 是指按照《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

〈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操作指引》的要求进行变更

后的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产品。

二、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投资者可通过下列渠道了解相关信息：

（1）投资者可以登录本管理人网站（www.gfam.com.cn）查阅相关信

息，或拨打本管理人指定客服电话（95575）咨询。

（2）本集合计划销售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本集合计划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每万份集合计划暂估净收益和七日

年化暂估收益率会因为货币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因此，管理人有权根据

集合计划运作情况调整后续管理费，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3、风险提示

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集合计划财

产，但不保证投资于本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购买本

集合计划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 集合计

划份额不等于客户交易结算资金。 投资者投资于本集合计划前应认真阅读本

集合计划的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充分了解本集合计

划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600525� � � � � � � �证券简称：ST长园 公告编号：2025105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长园新材料港5栋3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9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52,110,52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350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因

董事长乔文健无法履职，本次会议由出席会议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熊胜辉主持，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审议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董事长乔文健因个人原因未出席会议，董事邓湘湘、董事杨诚、职工

代表董事张广嘉、独立董事王苏生、独立董事关天鹉因工作安排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0人，监事会主席白雪原、监事江海燕、监事陈梅因工作安排未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顾宁出席会议；常务副总裁王伟、财务负责人陈美川列席会议；总裁强卫、副总裁邓湘

湘、副总裁姚泽因工作安排未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及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8,715,668 55.0084 292,124,656 44.7968 1,270,200 0.1948

2、议案名称：《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8,855,039 90.2998 61,772,985 9.4727 1,482,500 0.2275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认定的议案》

3.01�议案名称：关于董事长乔文健的薪酬认定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4,249,178 32.8547 288,219,994 44.1980 149,641,352 22.9473

3.02�议案名称：关于原董事长吴启权的薪酬认定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4,335,398 39.2343 288,130,174 52.7425 43,830,037 8.0232

3.03�议案名称：关于董事邓湘湘的薪酬认定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0,574,896 35.3582 271,866,176 41.6901 149,669,452 22.9517

3.04�议案名称：关于董事陈美川的薪酬认定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0,893,416 35.4070 271,544,656 41.6408 149,672,452 22.9522

3.05�议案名称：关于职工代表董事张广嘉的薪酬认定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8,405,398 33.4920 283,815,974 43.5226 149,889,152 22.9854

3.06�议案名称：关于职工代表董事熊胜辉的薪酬认定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1,149,198 33.9128 281,177,774 43.1181 149,783,552 22.9691

3.07�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及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的董事的薪酬认定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1,003,278 33.8904 281,316,194 43.1393 149,791,052 22.9703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认定的议案》

4.01�议案名称：关于监事会主席、职工代表监事白雪原的薪酬认定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0,596,298 33.8280 281,252,574 43.1295 150,261,652 23.0425

4.02�议案名称：关于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的监事的薪酬认定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0,662,198 33.8381 281,114,874 43.1084 150,333,452 23.053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取消监事会、

修订公司章程及部分

治理制度的议案》

148,995,695 58.9703 102,396,221 40.5269 1,270,200 0.5027

2

《关于聘任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189,406,631 74.9644 61,772,985 24.4489 1,482,500 0.5868

3.01

关于董事长乔文健的

薪酬认定

110,344,120 43.6726 98,491,559 38.9815 43,826,437 17.3459

3.02

关于原董事长吴启权

的薪酬认定

110,430,340 43.7067 98,401,739 38.9460 43,830,037 17.3473

3.03

关于董事邓湘湘的薪

酬认定

126,669,838 50.1341 82,137,741 32.5089 43,854,537 17.3570

3.04

关于董事陈美川的薪

酬认定

126,988,358 50.2601 81,816,221 32.3817 43,857,537 17.3582

3.05

关于职工代表董事张

广嘉的薪酬认定

114,500,340 45.3176 94,087,539 37.2385 44,074,237 17.4439

3.06

关于职工代表董事熊

胜辉的薪酬认定

117,244,140 46.4035 91,449,339 36.1943 43,968,637 17.4021

3.07

关于独立董事及不在

公司担任其他职务的

董事的薪酬认定

117,098,220 46.3458 91,587,759 36.2491 43,976,137 17.4051

4.01

关于监事会主席、职

工代表监事白雪原的

薪酬认定

116,691,240 46.1847 91,524,139 36.2239 44,446,737 17.5914

4.02

关于不在公司担任其

他职务的监事的薪酬

认定

116,757,140 46.2108 91,386,439 36.1694 44,518,537 17.619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该议案未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除议案1的其他议案为以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其中议案2获得出席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议通过， 其他议案未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议通过。

3、议案3、议案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的情形，关联股东吴启权（持有公司股票105,814,915股）委托

其他股东出席会议，并对子议案3.02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邓宇戈、谢小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列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

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525� � � � � � � � �证券简称：ST长园 公告编号：2025106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

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度审计机构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9.8.1条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于2025年4月30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9.8.5条规定：“上市公司股票因第9.8.1条第一款第

（二）项至第（五）项规定情形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公司应当至少每月

披露1次提示性公告，分阶段披露涉及事项的解决进展情况” ，公司将每月披露一次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

项的进展情况，提示相关风险。

一、公司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情况

因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被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否

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

形之一的，本所对其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三）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

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未按照规定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的规定，公司

股票自2025年4月30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的《关于公司

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

二、公司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所采取的措施

2023年、2024年公司时任董事长控制的珠海市运泰利控股发展有限公司通过第三方占用公司资金，

因资金占用需向公司支付资金占用利息2,158.98万元，关联方计划在2025年9月30日之前清偿占用资金

利息。 截至2025年9月26日，公司收到关联方支付的资金占用利息2,158.98万元。

公司按照董事会关于非标准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说明落实各项措施。 针对《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中指出的问题，公司已成立专项整改小组，联合公司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全面自查。公司持续组织开展

内部控制及各项管理制度的内部自查，聚焦内部控制关键环节，各部门开展联合自查工作，通过内部协

同监督深入排查潜在风险。 公司已修订《资金管理制度》《长园科技集团合并范围外关联方交易申报审

批制度》等，完善相关业务审核流程，并针对制度修订及相关内控整改措施加强对骨干人员的培训，强化

合规意识。

特此公告。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525� � � � � � � � �证券简称：ST长园 公告编号：2025107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5年度审计项目变更质量

复核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11日和2025年11月28日分别召开

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202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同意聘任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北京德皓国际” ）担任公司

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具体详见公司2025年11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5）。 2025年11月28日，公司收到

北京德皓国际出具的《关于变更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项目质量复核人员的函》，现就相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变更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员情况

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聘任的2025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

的审计机构，原指派廖家河为项目质量复核人员，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现因北京德皓国际内部项目安

排进行调整，指派王庆莲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项目的项目质量复核人员。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

内部控制审计项目合伙人为李俊，签字注册会计师为陈明，变更后质量控制复核人为王庆莲。

二、新任质量控制复核人员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拟安排的项目质量复核人员：王庆莲，2005年1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00年4月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

计，2024年12月开始在北京德皓国际执业，2025年拟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

计报告数量7家，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数量5家。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未因执业

行为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未因执业行为受到证券交易

场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等情况。

3、独立性

北京德皓国际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等从业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

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三、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将有序交接， 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2025年

末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简称：贵州茅台 证券代码：600519� � � � � � � �编号：临2025－051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2025年度第十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形成后，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2025年度第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在征得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期限的情

况下，于2025年11月28日下午在茅台国际大酒店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会议由陈华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会议选举陈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会议决定，调整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成员，其他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不变，调整

后的相关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陈 华

委 员：王 莉、郭田勇、盛雷鸣、王 鑫、周 雪、韦 芳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盛雷鸣

委 员：陈 华、郭田勇

（三）《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工资总额预算执行情况和2025年工资总额预算方案的议案》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四）《关于投资实施茅台厂区10kV高压双电源供电系统改造项目的议案》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会议决定，公司投资不超过12,190万元，用于实施茅台厂区10kV高压双电源供电系统改造项目。所

需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

特此公告。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600519� � � � � � � � �证券简称：贵州茅台 公告编号：临2025-050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茅台国际大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66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10,909,35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2.740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经半数以上董事推

举，董事王莉女士主持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8,874,448 99.7766 1,889,052 0.2074 145,857 0.0160

会议选举陈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2.议案名称：《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10,768,041 99.9845 104,116 0.0114 37,200 0.0041

会议同意， 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 对公司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23.957元（含税）。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如发生变动的，将维持分红总额不变，相

应调整每股分红比例。

3.00议案名称：《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3.01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目的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9,987,802 99.8988 892,755 0.0980 28,800 0.0032

3.02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种类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9,983,202 99.8983 893,455 0.0981 32,700 0.0036

3.03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9,983,402 99.8983 893,255 0.0981 32,700 0.0036

会议同意，本次回购股份的方式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3.04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9,974,232 99.8973 897,925 0.0986 37,200 0.0041

会议同意，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本次股东大会决议生效之日起6个月内。

3.05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9,919,676 99.8914 943,615 0.1036 46,066 0.0050

会议同意， 本次回购股份的用途为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

（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含）。具体回购股份数量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以回购方案实施完毕或

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3.06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9,355,550 99.8294 1,515,707 0.1664 38,100 0.0042

会议同意，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1,887.63元/股（含）。

3.07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9,981,602 99.8982 893,455 0.0981 34,300 0.0037

3.08议案名称：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的相关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9,983,892 99.8984 893,365 0.0981 32,100 0.0035

3.09议案名称：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9,979,792 99.8980 892,655 0.0980 36,910 0.0040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84,027,623 97.0489 25,727,361 2.8244 1,154,373 0.1267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81,298,952 96.7494 29,083,286 3.1928 527,119 0.0578

6.议案名称：《关于撤销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10,326,729 99.9360 349,489 0.0384 233,139 0.0256

会议同意，公司撤销监事会，现任监事同步退任，公司监事会的法定职权由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行使，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相应废止，公司各项管理制度中涉及监事会、监事的条款不再适用。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200,600,180 98.9958 1,889,052 0.9322 145,857 0.0720

2 《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202,493,773 99.9303 104,116 0.0514 37,200 0.0183

3.01 回购股份的目的 201,713,534 99.5452 892,755 0.4406 28,800 0.0142

3.02 回购股份的种类 201,708,934 99.5429 893,455 0.4409 32,700 0.0162

3.03 回购股份的方式 201,709,134 99.5430 893,255 0.4408 32,700 0.0162

3.04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201,699,964 99.5385 897,925 0.4432 37,200 0.0183

3.05

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

金总额

201,645,408 99.5116 943,615 0.4657 46,066 0.0227

3.06 回购股份的价格 201,081,282 99.2332 1,515,707 0.7480 38,100 0.0188

3.07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201,707,334 99.5422 893,455 0.4409 34,300 0.0169

3.08 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的相关安排 201,709,624 99.5433 893,365 0.4409 32,100 0.0158

3.09 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201,705,524 99.5413 892,655 0.4405 36,910 0.0182

4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附件的议案》 175,753,355 86.7339 25,727,361 12.6964 1,154,373 0.569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3、4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莹、白冰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会议经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张莹律师和白冰律师见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9日

证券简称：贵州茅台 证券代码：600519� � � � � � � �编号：临2025－052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通知债权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28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50）。

根据《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公司将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回购价格不超过1,887.63元/股（含），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

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含），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6个月

内。按照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测算，预计本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794,647股一1,589,294股，约占公

司已发行总股本的0.0635%一0.1269%。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以回购方案实施

完毕或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等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

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公司将根据原债权文件

继续履行。

（一）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

政法规等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

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

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

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申报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5年11月29日至2026年1月12日

2.申报地址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公司办公大楼

3.邮政编码：564501

4.联系电话：0851-22386002

以现场方式申报的，接待时间为工作日09:00-12:00、13:00-17:00；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

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

特此公告。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9日


